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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地中海区域的安全和合作 

第一委员会的报告 

报告员:季米特里斯 ‧普拉蒂斯先生（希腊) 

一 . 导 言 

1 . 题为"加强地中海区域的安全和合作"的项目，是根据大会1 9 8 8年 1 2 

月7日第43/84号决议列入笫四十四届会议临时议程的。 

2 . 大会在1 9 8 9年 9月 2 2日第 3次全体会议上，根据总# ^员会的建议， 

决定将这个项目列入大会议程，并将其分配给第一委员会。 

3 . 1 1 月 2 2日至 3 0日第 4 6 至 5 2次会议一并对议程项目 7 1及项目 7 2 

和 7 3进行了一般性辩论和审议（见A/C. 1/44/PV. 4 6 - 5 2 ) 。 

4 . 关 于 项 目 7 1,第一委员会收到了下列文件： 

(a) 秘书长的报告（ A / 4 4 / 6 7 6 )； 

(b) 1 9 8 9年 1月 4日和 6日加纳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秘书长的信 

( A / 4 4 / 6 5 - S / 2 0 3 6 8和 A / 4 4 / 7 6 - S / 2 0 3 8 5 )； 

(0 1 9 8 9年1月6日马达加斯加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A/44>/72— 

8 9 - 3 2 0 9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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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 2 0 3 8 0 ) Î 

(d) 1 9 8 9 年 4 月 1 3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其 中 转 递 1 9 8 9 年 4 月 1 1 日 和 1 2 日 在 柏 林 举行的《华沙条约》締约国外交部 

长委员会会议发表的公报、宣言和呼吁书（A/44/228)； 

(e) 1 9 8 9 年 5 月 2 4日罗马尼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其中转递 

《华沙条约》締约国给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的呼吁书（A/44/295)； 

(f) 1 9 8 9 年 7 月 1 1日罗马尼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其中转递 

1 9 8 9年 7月 7日和 8日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华沙条约》締约国政治协商委员 

会会议所通过的各项文件（ A / 4 4 / 3 8 6 )； 

(g) 1 9 8 9 年 7 月 1 9日津巴布韦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秘书长的信, 

其中转递1 9 8 9 年 5 月 1 7 日 至 1 9日在哈拉里举行的不结盟国家运动协调局部 

长级会议的最后文件（ A / 4 4 / 4 0 9 — S / 2 0 7 4 3 )； 

(il) 1 9 8 9 年 9 月 1 9日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 A / 4 4 / 5 4 2 - S / 2 0 8 5 4 )； 

(1) 1 9 8 9 年 9 月 2 2日南斯拉夫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其中转递 

1 9 8 9年9月4日至7日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的第九次不结盟国家运动国家和政府 

首脑会议的最后文件（ A / 4 4 / 5 5 1— S / 2 0 8 7 0 )； 

(J) 1 9 8 9 年 9 月 2 9日阿尔及利亚、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毛里塔尼亚、 

摩洛哥和突尼斯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A/44/594)； 

(k) 1 9 8 9 年 1 2月1日意大利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常驻联合国代 

表给秘书长的信（ A / 4 4 / 8 3 8— S / 2 1 0 0 3 )。 

二.审议决议草案A/C. 1/44/L. 7 0 

5 . 1 1 月 2 8日，阿尔及利亚、塞浦路斯、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马耳他、 

摩洛哥、突尼斯和南斯拉夫提出一项题为"加强地中海区域的安全和合作"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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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案（A/C. 1/44/1. 7 0 ) ,由马耳他代表在 1 1 月 3 0日第 5 2次会议上作了介 

绍。 

6 . 在同一次会议上，马耳他代表口头上对这个决议萆案作了下列订正： 

(a)对序言部分第七段的订正不适用于中文本； 

( b }在执行部分第 3段，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成就"改为"具有重大军事 

意义和政治约柬力的成就"。 

7 . 在 第 5 2次会议上，委员会未经表决通过了经口头订正的决议覃案 1 / 

4 4 / ; 7 0 (见第 8段）。 

三.第一委员会的建议 

8 . 第一委员会建议大会通过下列决议草案： 

加强地中海区域的安全和* 

大会， 

回顾其1 9 8 1年 1 2 月 9 日 第 3 6 X 1 0 2 号 、 1 9 8 2 年 1 2 月 1 6 日 第 

3 7 / 1 1 8 号 、 1 9 8 3年 1 2 月 2 0日第 3 8 / l 8 9 " t、 1 9 8 4 年 1 2 月 1 7 

日 第 3 9 / 1 5 3号 、 1 9 8 5年 1 2 月 1 6 日 第 4 0 / 1 5 7 号 、 1 9 8 6 年 1 2 月 

4日第4L/89"|"、 1 9 8 7年 1 2月 7曰第 4 2 ^ 9 0号和 1 9 8 8 年 1 2 月 7 

日第43/84号决议， 

认识到促进地中海区域的和平、安全和合作以及进一步加强该区域的经济、 

商业和文化联系的重要性， 

重甲地中海国家在促进地中海区域的安全和合作方面发挥的主要作用， 

关切地中海区域鄧分地区持续不断的紧急局势以及由此造成对和平的威胁， 

喜见国际局势的良好发展,并希望这些发展会对地中海区域产生积极的影响， 

关切地中海持续不已的军事冇动和关于最近活动的报道，以及这些活动对 

该区域和平、安全和一般均势所造成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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羞f所有国家都有贲任便其行动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以及 

《关于各国依照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和合作的a际法原则宣言》，的各项 

条款， 

还重申需要遵照1 9 7 5年8月1日赫尔新基签署的《欧洲安全和合作会 

i义最后文件》有关地中海一章中的规定，提高和促进该区域的和平与安全以及 

加强该区域的合作， 

,不结盟国家历次会议有关地中海的各项声明，以及个别国家就地中海 

区域的和平与安全所发表的正式声明和所作的贡献， 

欢迎不结盟国家运动的地中海成员国为在名方面加强彼此间及它们同欧洲 

各国间的区域合作而作的努力， 

认识到地中诲国家希望国际安全与裁军方面正在进行和将来的谈判会考虑 

到地中海区域的需要， 

还认识到不结盟地中海国冢希望就加强努力促进地中海区域的和平、安全 

和合作问题加强同欧洲地中海国家和其他欧洲S冢展开对话与协商程序，从而 

有助于稳定地中海局势， 

注意到关于建立信任和安全措施的斯德• ̂尔摩会}》的^5^？果和欧洲安全和合 

作会议的维也纳会议的结论文件，其中全体与全国重严它们决心单边、双边和 

多边地全面执行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最后文件》及其他文件的所有规定， 

还汪意到其历届会议就这一项目进行的辩论，特别是秘书长关于本项目的 

报告 2， 

1 '重申 : 

(a)地_中海的安全同欧洲安全以及国际和平与安全密切相关； 

~ " ~第 2 6 2 5 ( X X "号决议 ,附件 . 

2 A / 4 4 / 6 7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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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需要进一步作出进一步努力，在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安全、不干 

预和不干涉、不侵犯国际边界、不便用武力或威胁便用武力、不容许以武力夺 

取领土、和平解决争端、尊重对自然资源的永久主权等各项原则的基础上，缓 

和紧张局势和裁减军备，并为地中海各Si人民的安全和在各领域的有效合作创 

造务件； 

(C)有必要根据《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各项有关决议的规定，公正和切 

实可行地解决该地区目前存在的问题和危机，撤出外国占领军，让殖民或外国 

统治下的各国人民享有自决和独立的权利； 

2 .注意到1989年9月4日至7日在贝尔格茱獯#^6^九次不结盟国家运动 

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的最后文14,特别是关于"国际安全与裁军"的文件第25 

段，其中除其他外，支持将地中海区域建立成为没有冲突和对抗的和平、安 

全与合作区； 

3.逸正在维也纳进行的关于建立信任和安全措施的f要谈判MMâ; 

这一谈判旨在发扬和扩大斯德哥尔摩会议具《大军事意义和政治约束力的成就,: 

就地中海而言，该会议除其他外，确认欧洲安^^*，与会国有意同该区域内所 

有国家发展睦邻关系，顾及互惠原则并本着指导各与会国之间关系的原则宣言 

中所载各项原则的精神，从而按照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最后文件》有关地中 

海一章中的规定，促进信任与安全并使该区域实现和平； 

4 .欣见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的维也纳会议达成协议,将于1 9 9 0年在 

帕尔马德马略尔卡召开关于地中海的会议，审议进一步加强各方面合作，包括 

保护和改善地中海的生态系统的方式方法，以期扩大它们同未与会的地中海国 

家的合作范围，并对加强地中海区域的信任和安全作出贡献； 

A / 4 4 / 5 5 1 - S X 2 0 8 7 0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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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皿所有国家按照《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以及《关于各国依照 

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和合作的国际法原则宣言》的各项条款，与地中海国 

家合作，进一步作出必要的努力，以期缓和该区域的紧张局势和促进该区域的 

和平、安全和合作； 

6 . 再次鼓励各种加强现有的合作形式并促进新的合作形式的努力，特别 

是旨在缓和该区域的紧张局势和加强安全与信任的努力； 

7 . 又重申应当重视在具有共同利益的一切领域,加强与经常促进接触， 

以期通过合作，逐渐消除妨碍地中海国家、尤其是该地区发展中国家社会和经 

济迅速发展的因素； 

8 .欢迎所有国家向秘书长提出关于加强地中海区域和平、安全和合作的 

任何进一步提案、宣言和建议； 

9 -欢迎阿拉伯马格里布联盟于1 9 8 9 年 2 月 1 7日在摩洛哥马拉落什 

成立，认为这是有利于地中海区域和平、稳定、安全与发展的S素； 

10. 有关区域组织的成员国提供支持，并就它们能够对加強地中海区域 

的和平和合作作出的贡献向秘书长提出具体的设想和建议； 

11. 再次请秘书长适当汪意地中海区域的和平、安全和合作问题，并在接 

到要求时，对地中海国家促进该区域的和平、安全和合作的协同努力提供咨询 

意见和协助； 

12. ，书长根据在执行本决议时收到的所有复文和週知，并且考虑到第 

四十四届会议期间关于这个问题的辩论，就加强地中海区域的安全和合作问题, 

向大会第四十五届会议提出一份详尽报告； 

13. 决定将题为"加强地中海区域的安全和合作"的项目列入大会第四十 

五届会议临时议程。 




